
证券代码：

600336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

2015-020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接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2015年5月26日，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6,823,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减持后，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63,359,702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38.6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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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宁夏

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推动宁夏上市公司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联系，提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

系管理能力和水平，宁夏上市公司协会联合宁夏证监局、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将联

合举办“宁夏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届时， 公司总经理及相关高管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就公司2014年度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公司治理、发展战略、诚信文化建设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保护等投资者关心的

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2015年6月9日15:00-16:30。

登陆地址：“宁夏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dqhd/ningxia/), 或 者 本 公 司 互 动 平 台 ： （http://irm.p5w.

net/ssgs/S600146/）。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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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

议资料于2015年5月20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表决截止

时间为2015年5月26日。 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审议了会议内容。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童宏怀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高耀松先生担

任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补选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吕小奎、郭劲松（独立董事）、马乐其（独立董事）、胡宏伟（独

立董事）、高耀松（独立董事）、袁承鹏、姚汉军七名委员组成。 吕小奎任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主任。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胡宏伟（独立董事）、郭劲松（独立董事）、高耀松（独立董

事）、吕小奎、刘振辉五名委员组成。 胡宏伟（独立董事）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郭劲松（独立董事）、高耀松（独立董事）、胡宏伟（独

立董事）、童宏怀（独立董事）、吕小奎、张中木、彭齐放七名委员组成。 郭劲松（独立董

事）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童宏怀（独立董事）、马乐其（独立董事）、高耀松（独立董

事）、杨晓星、孙博真五名委员组成。 童宏怀（独立董事）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本议案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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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京能呂临发电项目核准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西临县霍州煤

电2×35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新建项目核准的批复》（晋发改能源发

（2015）308号）, �本公司山西吕临霍州煤电2×350MW低热值煤

发电项目获核准批复。

本项目将建设2台350MW�超临界循环流化床空冷机组， 配套

建设循环流化床锅炉，同步建设脱硫、脱硝和高效除尘设备。 核准批

复项目总投资为35.4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20%,由本公

司与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 资本金以外所需资金由

银行贷款解决。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山西京能吕临发电有限公司， 为公司和霍州

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66%与34%的持股比例共同投资设立。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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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出售部分国海证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根据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在限售期满后出售国海证券股票的议案》，2015年5月22日、25日、

26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分别出售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海证券” ，股票代码：000750）股票3,100,000股、3,490,000股、4,990,000股（合计

11,580,000股），共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0.50%，交易金额24,780.79万元。 上述三次出售

后，公司尚持有国海证券股票 51,818,793股，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2.24%。

二、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经初步测算，上述三次出售国海证券11,580,000股股票，扣除成本后，公司可获得投

资收益约22,568.07万元（未扣除相关税费）（占公司 2014�年度营业利润的 12.13%），

该收益将计入公司2015年度损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15年公司累计出售国海证券股票

21,710,000股,扣除成本后，公司可获得投资收益约40,658.77万元（未扣除相关税费）。

上述投资收益数据未经审计， 对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影响额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

财务报告为准。

三、后续减持计划

按照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减持方案， 公司将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即2014�年8月29日）起一年内通过大宗交易、二级市场竞价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择机出

售所持的国海证券股票。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5-05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5年5月2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25日－2015年5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6日上午9:30�至11:

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下午15:00�

至2015年5月26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毕湘黔先生

（6）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5年5月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45,787,009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63.337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77,

351,35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3.61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8,435,

65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9.7234%。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因公务不能主持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规定，经

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毕湘黔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

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卢柏强先生、陈俊旺先生、李广泽先生、柳桢锋先生四人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中的非独立董事，选举孙叔宝先生、刘成敏先生、孔祥云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的

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

1、选举非独立董事：

1.1.�关于选举卢柏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选举陈俊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选举李广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选举柳桢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独立董事：

2.1.�关于选举孙叔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2.�关于选举刘成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3.�关于选举孔祥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自通过之日起，毕湘黔先生董事职务自然免除，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沙振权先生独立董事职务自然

免除，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审议《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李婉文女士、李谱超先生二人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周业安组成第四届监事会，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

3.1.�关于选举李婉文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2.�关于选举李谱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45,787,0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6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自通过之日起，卢丽红女士监事会主席职务自然免除，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最近二年内曾担

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郭雪青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5-052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通知于2015

年5月21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2015年5月26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李广泽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选举卢柏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卢柏强

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高焕森先生、王时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高焕森先生、王

时豪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时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王时豪先生简历请详见附

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拟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第三条原为：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至少包括一名独立董事。

拟修改为：

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至少包括一名独立董事。

五、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议

案》，决定如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李广泽先生、卢柏强先生、孙叔宝先生。 李广泽先生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孔祥云先生、刘成敏先生、陈俊旺先生。 孔祥云先生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孙叔宝先生、卢柏强先生、孔祥云先生。 孙叔宝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刘成敏先生、孔祥云先生、卢柏强先生。 刘成敏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各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六、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龚文静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龚文静女士简历请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简历

卢柏强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2年出生，硕士，高级农艺师。 曾任深圳市农科中心果

树所副所长、所长（期间曾赴日本静冈、东京作技术研修）。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深圳市捷

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参股公司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副

理事长、广东省农药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高科技产业商会副会长、深圳市人大代表。 2008年，被

评为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2009年获得深圳市宝安区区长奖。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

本公司29.63%的股权，并持有本公司股东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94%的股权，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焕森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硕士。 曾供职于贵州科学院生物研究

所、贵州省科委社会发展处。 历任本公司销售部长秘书、片区经理、总经理秘书、总经理助理、总经理等

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参股公司青岛星牌作物科学有限公司、山东秋田丸山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的董事，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400,600股，本

公司股东西藏林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4.17%的股权。

王时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7年出生，硕士，历任公司营销部长、营销总监助理、总经

办副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子公司中港泰富（北京）高科技

有限公司、英联国际（北京）化学品有限公司、山东秋田丸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参股公司深圳农金

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359,500股，持有本公司股东西藏林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1.89%的股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

联系电话：0755-29977586

传真：0755-27697715

电子邮箱：szwsh@126.com

龚文静女士，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8年4月加入本公司，就职于公司证券投资部，现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

司限制性股票13,650股，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

联系电话：0755-29977586

传真：0755-27697715

电子邮箱：npx002215@126.com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5-053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2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 会议于2015年5月26日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

决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李婉文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李

婉文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李婉文女士简历

李婉文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供职于深圳市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2004年4月至今历任公司会计、财务总监、主管会计等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东西藏林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0.63%的股权， 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票

39,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5- 024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街1号

片仔癀大厦2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3,330,31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

刘建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何建国先生因公务

繁忙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陈金城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林绍碧先

生、黄进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3,329,627 99.99 690 0.01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3,329,627 99.99 690 0.01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3,329,627 99.99 690 0.01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财务预

算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3,329,627 99.99 690 0.01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3,329,627 99.99 690 0.01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3,329,627 99.99 690 0.01 0 0.00

7、议案名称：《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报酬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3,329,427 99.99 690 0.00 200 0.01

8、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141,427 99.99 690 0.01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公 司

2014

年 度 董

事会工作报告

》

10,141,

427

99.99 690 0.01 0 0.00

2

《

公 司

2014

年 度 监

事会工作报告

》

10,141,

427

99.99 690 0.01 0 0.00

3

《

公 司

2014

年 度 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

10,141,

427

99.99 690 0.01 0 0.00

4

《

公 司

2014

年 度 财

务决算及

2015

年 财

务预算的报告

》

10,141,

427

99.99 690 0.01 0 0.00

5

《

公 司

2014

年 度 报

告及摘要

》

10,141,

427

99.99 690 0.01 0 0.00

6

《

公 司

2014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

》

10,141,

427

99.99 690 0.01 0 0.00

7

《

公 司 聘 任 会 计 师

事务所及确定报酬

事项的议案

》

10,141,

227

99.99 690 0.00 200 0.01

8

《

公 司 关 于

201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10,141,

427

99.99 690 0.01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八《公司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方公司控股股东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此

项议案，回避表决股份数为9318820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瑞律师事

务所

律师：许军利、郭利芳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网络投票细

则》、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

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

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1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5月20日

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5年5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2、本次利润分配距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二个月。

3、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回购帐户。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本年度进行利润分配，以2015年4月27日公司总股本892,

086,537股为基数，拟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10元，同时以2015年4月27日公司总股892,086,

53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因公司在2014年9月23日-2015年5月5日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三次行权， 公司总股本增加到892,

094,037股（《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刊登在2014年9月24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上）。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3号：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第六条：上市公司在报告期结束后、分配方案披露前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应当以最新股本总额

作为分配的股本基数。 第十三条：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上市公司由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

转债转股等原因导致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应当按照“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转增股本金额固定

不变”的原则，在分配方案实施公告中披露按最新股本总额计算的分配比例。

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为：以公司最新总股本892,094,03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09999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89991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04499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99957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6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5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892,094,03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338,137,219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6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5年6月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

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73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2 06*****987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3 00*****646

张杏娟

4 01*****579

丁欣欣

5 01*****924

张伟良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6月4日。

七、股票期权未行权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十条（二）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后，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16.37元/股调整为10.84元/股，

预留人员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15.62元/股调整为10.34元/股。

八、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338,137,219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基本每股净收益为0.77元。

九、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98,129,451.98元（含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为446,043,

182股，送红股0股。 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338,137,219股。

十、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投资部

1、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望江东路299号冠盛大厦

2、咨询联系人：任锋、刘鉴非

3、咨询电话：0571－89880808

4、传真电话：0571－89880809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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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古井贡酒 古井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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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4-009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6日上午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公司总部（产业园）10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

（四）召集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金辉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安徽古井贡酒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股份2933601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58.25%。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2925440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58.09%。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17人，代表股份271995691股，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1%。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1364423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0%。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93360114 292560245 99.73% 758869 0.26% 41000 0.01%

其中

：

与会 持股

5%

以下股东

22536092 21736223 96.45% 758869 3.37% 41000 0.18%

与会

A

股股东

271995691 271195822 99.71% 758869 0.28% 41000 0.01%

与会

B

股股东

21364423 21364423 1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93360114 292474632 99.70% 844482 0.29% 41000 0.01%

其中

：

与会 持股

5%

以下股东

22536092 21650610 96.07% 844482 3.75% 41000 0.18%

与会

A

股股东

271995691 271195822 99.71% 758869 0.28% 41000 0.01%

与会

B

股股东

21364423 21278810 99.60% 85613 0.40% 0 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93360114 292560245 99.73% 758869 0.26% 41000 0.01%

其中

：

与会 持股

5%

以下股东

22536092 21736223 96.45% 758869 3.37% 41000 0.18%

与会

A

股股东

271995691 271195822 99.71% 758869 0.28% 41000 0.01%

与会

B

股股东

21364423 21364423 1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93360114 292560245 99.73% 758869 0.26% 41000 0.01%

其中

：

与会 持股

5%

以下股东

22536092 21736223 96.45% 758869 3.37% 41000 0.18%

与会

A

股股东

271995691 271195822 99.71% 758869 0.28% 41000 0.01%

与会

B

股股东

21364423 21364423 1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93360114 292560245 99.73% 799869 0.27% 0 0.00%

其中

：

与会 持股

5%

以下股东

22536092 21736223 96.45% 799869 3.55% 0 0.00%

与会

A

股股东

271995691 271195822 99.71% 799869 0.29% 0 0.00%

与会

B

股股东

21364423 21364423 1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93360114 292474632 99.70% 758869 0.26% 126613 0.04%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22536092 21650610 96.07% 758869 3.37% 126613 0.56%

与会

A

股股东

271995691 271195822 99.71% 758869 0.28% 41000 0.01%

与会

B

股股东

21364423 21278810 99.60% 0 0.00% 85613 0.4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琚向晖、邵青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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